
郑州智能科技职业学院
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学校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

的权利，充分发挥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学校发展、

建设和改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会法》，结合校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教职工代表大会是学校教职工行使民主权利、

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与监督的基本制度和形式。

第三条 教职工代表大会要服务于学校的整体工作，正

确处理学校、集体、教职工三者利益关系、保障和发挥教职

工参与学校重要决策，维护合法权益、监督学校工作等方面

的权利和作用。

第四条 教职工代表大会在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

作，按照规定程序行使职权。

第五条 教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第二章 职权

第六条 教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1.听取校长的工作报告，讨论审议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

发展、规划、重大改革方案、教职工队伍建设及其他有关学

校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2.审议通过学校提出的聘任制实施方案、考核办法、奖

惩规定等重大规章制度及规定，由校长颁布实行；



3.评议、监督学校领导干部，评议工作每年一次。根据

评议结果，必要时可以参与民主推荐学校行政领导人员的人

选。

第七条 校长要定期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听取意见，

认真对待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提案，尊重和支持教职工

代表大会行使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职权。

第八条 教职工代表大会要尊重和支持校长及行政系统

依法行使行政管理的职权。

第三章 教职工代表

第九条 凡依法享有政治权利的教职工，均可当选为教

职工代表。

第十条 教职工代表一般以工会小组为单位，由教职工

直接选举产生。

第十一条 教职工代表实行常任制，任期三年至五年，

可以连选连任，代表名额由各单位工会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

自行决定。

第十二条 教职工代表的权利：

1.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2.有提出议案和方案、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

3.有向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要求，

对教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和提案落实情况的检查和督促的权

利。

第十三条 教职工代表的义务：

1.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民主管理的素质与能



力；

2.积极参加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活动；

3.密切联系教职工群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如实反映

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做好群众工作。

第四章 组织制度

第十四条 教职工代表大会推选主席团主持会议。主席

团应由学校各方面人员组成，其中包括主要领导干部，教师

应占一定的比例。

第十五条 教职工代表大会每三年为一届，一般每学年

召开一次，每次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出席方能召开。

遇有重大事项，经学校党政工领导研究或三分之一以上

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开会议。

教职工代表大会的选举和表决，须经代表总数半数以上

通过方为有效。

第十六条 教职工代表大会的议题，应根据学校的中心

工作和教职工的普遍要求，经主席选审议后，提请大会通过。

第十七条 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应得到认真贯彻，代

表提案应得到及时处理，贯彻、处理的情况，应向下次大会

提出报告。

第五章 工作机构

第十八条 学校工会委员会作为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

机构，在同级党政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下列工作：

1.做好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会务工作，组织选举教职工代

表，征集和整理提案，提出开会方案和主席团人选建议，报



同级党组织批准。

2.大会闭会期间，组织代表传达贯彻大会精神，督促检

查大会决议的落实。

3.组织教职工代表的培训，促进教职工代表素质的提高，

接受和处理教职工代表的建议和申诉。

4.完成教职工代表大会交给的其他任务。

第十九条 学校应为工会承担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机构

的任务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其他条件。

第二十条 学校违反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其他民主管

理制度，工会有权提出意见并要求改正，保障和维护教职工

依法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各工会小组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由学校工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